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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班 招 生 简 章2005年我院继续举

办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班，面向全国招生，现根据《

广西艺术学院开展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工作暂行实施

细则》制定本招生简章。一、招生对象全国各系统的艺术类

专业在职人员。二、申请硕士学位的条件01、申请人必须拥

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守法律、法规，品行端正，

在教学、科研、创作、管理等方面做出成绩。2、申请人必须

已获得学士学位，并在获得学士学位后工作三年以上，已在

拟申请硕士学位的相同或相近专业做出成绩。经审查，符合

以上条件者，即获得申请硕士学位的资格。三、获得硕士学

位的条件1、必须完成我院规定的研究生课程学习，学位课程

成绩必须在70分以上。2、必须参加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

位全国外语水平考试，成绩合格。3、在达到以上两条件的基

础上，可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答辩，通过答辩者，授予硕士学

位。4、申请人自通过资格审查之日起，必须在四年内完成我

院组织的全部课程考试和国家组织的外语水平考试，且成绩

合格。四年内未通过课程考试和外语水平考试者，本次申请

无效。 四、招生专业及课程学习规定1、我院可授予硕士学

位的学科专业有：音乐学、美术学、设计艺术学。2、开设课

程：参照各专业（方向）培养方案。3、培养形式：采取在职

学习和集中授课相结合，利用双休日、节假日授课，期末集

中辅导、考试。考试水平要求与在校硕士研究生相当。课程



学习安排两年内完成。五、报名1、报名时申请人应向我院提

交以下材料：（1）身份证（复印件）；（2）最后学历证书

、学士学位证书（复印件）；（3）已发表或出版的与申请硕

士学位相关的学术论文、专著或其它成果。（4）报名费

：100元。2、报名时间：2005年5月18日至6月13日五、收费标

准1、学费每生每年10000元（如有变动，以物价局批件为准

），缴纳两年。2、论文答辩费用每生6000元。我院同等学力

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班与研究生班教育工作并轨，参加两个班

学习者，学费按1个班的标准缴纳。联系地址：南宁市教育

路7号广西艺术学院研究生处邮政编码：530022联系电话

：07715333134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